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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9 年 3 月 14 日至 22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11 

2016 年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包括特别会议成果文件的七个专题领域 

 

 

  澳大利亚：决议修订草案 

 

  增加国际协作以提高对非医疗用途合成药物的检测和识别能力 

 

 麻醉药品委员会， 

 认识到世界毒品问题，特别是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合成类阿片和苯丙胺类兴奋

剂等非医疗用途合成药物的非法生产、制造和贩运所构成的重大危险，继续对公众

健康与安全及人类福祉构成严重威胁， 

 严重关切由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合成类阿片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等非医疗用途

合成药物，以及跨国犯罪集团、贩毒分子和其他犯罪集团为扩展这些物质的非法市

场而采用的手法日益复杂精细，包括滥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通过国际邮政系统和快

件速递分销这些物质，对公共健康与安全造成的威胁与日俱增， 

 回顾其 2014 年 3 月 21 日第 57/9 号决议，其中麻委会认识到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合成药物监测：分析、报告和趋势”方案，特别是新型精神

活性物质预警咨询，在识别、监测和报告多种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方面，对会员国仍

有价值， 

 又回顾其 2015 年 3 月 13 日关于促进全世界药物分析实验室的作用并重申

此类实验室的分析和结果质量的重要性的第 58/9 号决议， 

 认识到非法生产、非法制造或为非法目的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合成类阿片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等非医疗用途新型合成药物的快速开发对执法机关

和公共卫生机关构成重大挑战，以及如果主管机关无法准确检测、识别或分析这些

物质而造成的风险，包括人们接触无法识别的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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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对于可能会接触到这些危险物质的毒品管制一线工作人员包括执法警

官、边境管制警官及其他相关人员构成的风险，必须有适当的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

框架帮助在工作中可能接触这些物质的人员采取良好的健康与安全做法， 

 回顾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大会第三十届

特别会议成果文件，1特别是以下行动建议： 

 (a) 关于确保仅为医疗和科研提供和获得受管制物质同时防止其转移的建议； 

 (b) 关于减少供应及相关措施的建议，包括建议加强协调的边境管理战略，以

及加强边境管制机关、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能力，包括根据请求提供技术援助，

其中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提供设备和技术以及必要的培训和维修支持，以防止、监测

和打击贩运毒品和贩运前体的活动以及其他涉毒犯罪，例如贩运枪支、非法金融流

动、偷运大量现金和洗钱； 

 (c) 关于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过程中的跨领域问题的建议，包括关于处理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苯丙胺类兴奋剂、前体和前前体的转移以及含有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的药剂的非医疗使用和不当使用等问题的建议， 

 注意到成果文件中建议增强相关机构在毒品调查方面的法医科学能力，包括增强

毒品分析实验室收集、保存和提供法医证据的质量和能力，以有效起诉涉毒犯罪，为

此考虑除其他外根据请求提供高级检测设备、扫描仪、化验包、标准样品、法医实

验室和培训， 

 回顾在其第 57/9 号决议中请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识别新型

精神活性物质的情况，并回顾 2013 年 3 月 15 日关于在识别和报告新的精神活性物

质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第 56/4 号决议， 

 还回顾 2017 年 3 月 17 日关于预防和应对与使用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不

良健康后果和风险的第 60/4 号决议、2017 年 3 月 17 日关于通过培训增强执法机

关、边境管制机关及其他相关机关打击贩毒的能力的第 60/9 号决议，及 2018 年 3

月 16 日关于增进和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及国内努力，应对合成类阿片非医疗使用

构成的国际威胁的第 61/8 号决议， 

 强调需要促进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包括提供支持和培训，

适当情况下提供设备和技术，以检测、识别非医疗用途合成药物并对其进行法证化

验，并且提高执法机关和边境管制机关检测、识别和防止合成类阿片等贩运活动的

能力， 

 认可包含各主管机关合作与协调（包括执法机关和边境管制机关之间合作与协

调）的打击毒品和前体转移和贩运办法的成果和益处， 

 重申包含各主管机关以及业界和私营部门合作与协调的打击毒品和前体贩运

办法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目前的各种实时信息交流平台，特别是

Ion 项目事件通信系统、禁止非法分销和销售类阿片行动伙伴关系全球项目和前体

事件通信系统，以及全球“合成药物监测：分析、报告和趋势”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 S-30/1 号决议，附件。 

http://undocs.org/A/RES/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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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会员国在非医疗用

途合成药物及其前体问题上展开协作和数据交流的重要性，关切地注意到《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 2018 年报告》，2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合成药物监

测：分析、报告和趋势”方案关于认识全球类阿片危机的最新报告，3其中均强调指

出，新型强效合成类阿片的出现造成的公共健康风险与日俱增，其证据包括类阿片

非医疗使用率上升，由此造成某些区域与类阿片有关的过量使用和过量致死事件增

多，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2 日第 2003/32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在该

决议中促请有关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商，提供资金支持和其

他支持，以培训与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有关各学科的专家，特别侧重于预防性

的措施和领域，例如前体管制、毒品检测实验室及实验室质量保证， 

 强调应当确保将人权视角和性别视角纳入对执法机关、边境管制机关和其他相

关机关的打击非法生产、制造和贩运非医疗用途合成类阿片并防止前体流入非法贸

易的培训， 

 1. 吁请会员国酌情采取补充措施促进在双边、区域和国际范围开展工作支持

参与毒品管制的执法机关、边境管制机关及其他机关，包括按照国家优先事项提供

技术援助和培训以增强对非法药物和前体的法证检测和边境管理能力，以期识别和

防止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合成类阿片、苯丙胺类兴奋剂等非医疗用途合成药物的非

法生产、制造和贩运活动； 

 2. 鼓励会员国在国内情形下为包括执法警官和边境管制警官在内的一线禁

毒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拟订框架，确保这些警官得到充分培训和装备以安全

处理合成药物；这类措施还可包括为意外接触到合成类阿片的一线警官提供纳洛酮，

以及按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化学品安全处理和处

置准则》4处置这些毒品的措施，以保障这些警官、其他相关人员和社区免受这类

物质的有害影响； 

 3. 还鼓励会员国考虑更多利用现代现场鉴定技术，以提高现场鉴定能力并使

一线警官和其他相关人员在处理这些物质时减少可能受到的有害影响； 

 4. 吁请会员国与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包括

交流最佳做法，以提高和传授在非医疗用途合成药物和前体方面的执法能力和边境

管制能力； 

 5. 鼓励会员国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酌情通过机构间机制、双边机制、

区域机制和国际机制，在预防和阻止全球非医疗用途合成药物和前体贩运活动方面

交流法证信息； 

 6.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各自任务授权

范围内继续与会员国合作增进区域和国际各级的能力、潜力与协调，同时承认仍然

需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各自

__________________ 

 2 E/INCB/2018/1。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合成药物监测：分析、报告和趋势’方案最新报告”，第

21 卷（2019 年 3 月）。 

 4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1.XI.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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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授权范围内密切合作，以根据请求加强边境管制机构、执法机构和检察机构的

能力，还确认会员国应当利用随时可用的能力； 

 7.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考虑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供

预算外资源。 

 


